
天津仲裁委员会公告

天津市万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王海：本会受理的天津展恒混凝土搅拌
有限公司与你方的买卖合同纠纷案([2024]津仲字第1357号)，因无法通过
其他方式送达仲裁文书等，现公告送达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
会自贸仲裁中心领取二次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，
逾期视为送达。仲裁庭将于2025年9月1日10时在本会自贸仲裁中心所在
地开庭审理本案。届时未出庭，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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